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０２８０号提案的函

祝云委员:

您提出的 «关于加强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提案»(第０２８０

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实地调研和推

动落实,现就提案办理情况回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强化制度建设.我省历来高度重视电动自行车管理工

作,省人大制定了 «四川省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›

实施办法»,省政府出台了 «四川省非机动车管理规定»,省安委

印发了 «全省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实施

方案»,省级相关部门和全省２１个市 (州)陆续出台系列电动自

行车管理文件,成都市人大根据不断变化的电动自行车新情况３

次修订 «成都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»,初步形成四川省电动自行

车管理制度体系.

(二)强化源头管理.公安、应急、市场监管、工信、邮政

等部门密切配合,不断加强电动自行车源头管理.公安机关持续

加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,严把入口关;应急管理厅印发 «关于

切实强化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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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,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;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２０２３年对省内流通的６７批次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实施

抽样检验等,持续规范市场秩序.

(三)强化路面整治.加强对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快递、外

卖等配送活动企业的安全监管,督促企业完善安全监管制度,采

用GPS、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严格登记充电管理、跟踪定位、实

时监控,及时预警提示违规停放和充电.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

装、未悬挂号牌、逆行、酒驾、闯关冲卡等重点违法行为,清剿

路面违法安全隐患.２０２３年成都处罚电动自行车违法８６万余

件,劝导未佩戴安全头盔１１９􀆰７万余件.

(四)强化宣传教育.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,

引导购买使用合标电动自行车.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和路面劝导,

开展 “美丽乡村行”等宣传活动,结合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进小

区,发挥阵地宣传作用,促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主动佩戴头盔,

提高安全防护意识.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下一步,公安机关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,积极加强与职能部

门对接,进一步做实以下四方面工作.

(一)加强法律制度建设.针对２００８年出台的 «四川省非机

动车管理规定»不适应电动自行车新业态、新情况和相关部门职

能职责较模糊的情况,加快从 “明确管理职责、构建全社会共治

责任体系,强化源头监管、形成全链条管理模式,突出通行安

全、提供全环节安全保障,注重便民服务、满足群众全方位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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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”等方面修订 «四川省非机动车管理规定»,进一步明确各

级人民政府和经信、市监、公安、住建、应急、电力、生态等部

门职能职责,明确行业协会安全生产监督职责,明确单位、学

校、小区消防安全职责,强化责任闭环、管理闭环,形成全链条

全过程管理指引.同时积极向公安部建议将 “骑乘电动自行车佩

戴安全头盔”等纳入 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

例»的修订内容.

(二)推动综合治理.推动构建 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企

业自律、社会参与”的多元共治格局,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问题

全环节、全链条监管工作.一是加强登记管理.规范非机动车登

记工作,强化对新车登记环节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管.积极向政

府争取出台以旧换新、换新补贴等政策,加快推动超标电动自行

车淘汰退出工作.二是加强源头整治.联合市场监管、交通运

输、邮政部门,加大外卖车、快递车、电动自行车源头整治力

度,通报违法行为;开展企业对快递、外卖骑手 “记分”管理,

实行 “叠加”处罚,倒逼骑手养成文明行车习惯.三是加强消防

巡查.监督物业及时对老旧、损坏的消防设施进行更新换代,定

期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;聚焦乱停乱放、进楼入户、人车同

屋、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,开展电动自行车风险隐患专项排查研

判,建立日常巡查制度,加大对消防安全日常巡查力度;规划集

中停放、充电区域,建立畅通各平台举报途经,充分发挥群防群

治力量作用,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齐抓共管.

(三)加大路面执法.针对电动自行车数量大、执法难、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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盾多等问题,坚持宽严相济,按照 “严管严查、多纠多教、少罚

慎扣”原则,推广试点分级分类、重点管理、溯源治理等执法管

理模式,依法依规制定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严重违法、一般违

法、轻微违法 “三张清单”,强化信息化手段应用,落实精准管

控,依法对超标电动自行车,采取限制区域行驶的方式规范通行

秩序.

(四)强 化 宣 传 教 育.依 托 主 流 新 闻 媒 体,联 动 “交 管

１２１２３”“两微一抖”等媒体矩阵,常态化开展交通规则宣传教育

和电动自行车典型不文明交通行为曝光,持续营造良好宣传氛

围;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“七进”为抓手,主动深入各市各社

区、企业、学校、乡镇、机关,开展 “安全文明骑行”等主题宣

传活动;紧盯重点行业,加大宣传教育力度,督促外卖、快递等

新业态行业实现全员佩戴头盔,形成人人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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